附件3:     

2008年度丽水市学校少先队基础建设评估表
考核类别（打“√”）：《纲要（试行）》试点学校、示范学校、红旗大队
      县（市、区） 学校名称：     总辅导员：     自评时间：   年  月  日
	考核指标
	权重
	考核要素与计分标准
	自评分
	考评分

	A
	B
	
	
	
	

	A1
有

地
位

(10分)
	B1

政
治
地
位
	5分
	1、教育行政领导定期听取汇报，研究少先队工作，把少先队工作纳入学校工作总体安排，在教育教学中给予统筹安排（1分，查校工作计划、会议记录、未落实不得分）；
2、各级辅导员按同级中层领导条件选拔管理和使用，并享受同等待遇；中学大队辅导员一般由学校团委副书记兼任并享受同等待遇（1分，未落实不得分）；

3、大队辅导员能参加校务会议，参与校行政事务得（1分，未落实不得分）；

4、能每年评比表彰优秀辅导员,且与同级获奖的优秀教师、模范班主任同等待遇，各类少先队竞赛获奖与学科竞赛获奖同等待遇（1分，未落实不得分）；

5、辅导员工作实绩纳入教师年度考核的依据（1分，未落实不得分）。
	
	

	
	B2

经济地位
	4分
	6、学校为少先队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2分，举两例，每例1分）；

7、学校除硬件建设外，每学年有一定的队活动经费保证活动顺利开展（2分）。
	
	

	
	B3

机制健全
	1分
	8、每年召开一次少先队员代表大会（0.5分，没有落实不得分）；

9、按组织系列建制大、中、小队有规范的大、中队旗（0.5分）。
	
	

	A2有

组织

（5分）
	B4

全童入队
	3分
	10、愿意参加少先队的队龄儿童全部入队（0.5分）；

11、队员入队前做到“四会”“一做”（各0.3分、共1.5分）；

12、队前教育使队员做到“六知道”（0.5分）；

13、人人佩带红领巾（中学队员平时可佩戴队徽）（0.5分）。
	
	

	
	B5

干部队伍
	1分
	14、按队章规定民主选举队干部（0.2分）；

15、队干部配备齐全（0.2分），定期培训（0.2分），职责明确（0.2分）；

16、队干部佩带规范标志（0.2分）。
	
	

	
	B6

其它方面
	1分
	17、队员人人参加升旗仪式（0.2分），敬队礼标准规范（0.2分）；

18、每二年一次检阅式（0.2分），检阅式规范（0.2分）；

19、初中队员离队有仪式（0.2分）。
	
	


	考核指标
	权重
	考核要素与计分标准
	自评分
	考评分

	A
	B
	
	
	
	

	A3
有

辅
导
员

(5分)
	B7

辅导员队伍
	2分
	20、能定期聘请（任）校内外辅导员（0.8分，查文件资料）；

21、大、中队辅导员队伍健全，每大队从实际出发。聘校外辅导员  县城4位以上，乡镇2位以上（0.8分）；

22、聘请（任）手续和聘书符合要求（0.4分）。
	
	

	
	B8

辅导员工作
	3分
	23、组织参加县（市、区）举行《纲要》专题培训一次以上（0.6分），中队以上辅导员参加《纲要》文本培训达90%以上（0.6分，查记录）；

24、每学期有工作计划、总结（0.8分，查资料）；

25、能有40%以上的辅导员从事少先队理论研究，撰写论文(1分，查阅资料)。
	
	

	A4
有

活
动

(35分)
	B9

主题教育活动
	10分
	26、每学期有一个明确的活动主题，并有主题活动的计划、认真组织实施（2分，查资料）；

27、“平安行动”教育活动扎实，有成效（无事故）（2分，查资料）；

28、“红领巾心向党、快乐和谐共成长”主题活动发动面广，参与面达100%，获市级以上奖每项0.5分(2分)。
29、队员参与家庭、学校、社会生活和大自然中的体验实践活动有计划、有活动（2分）。有主题活动的优质稿件（2分，查记录、资料）。
	
	

	
	B10

雏鹰争章活动
	10分
	30、队员雏鹰争章活动参与率达100%（2分，查看阵地、资料）；

31、队员雏鹰奖章每学年获章数按年级要求达标，（见争章手册，辅导员工作纲要）（2分，未落实不得分）；

32、雏鹰争章活动能与学科、家庭、双休日有机结合，并有考核记录（4分，没有记录不得分）；

33、大、中队均有雏鹰争章活动情况展示栏（2分，没有不得分）。
	
	

	
	B11

特色活动
	5分
	34、进一步推进“行为规范”达标与雏鹰奖章活动结合，小记者队伍培训、采访活动有序、规范（各0.5分，共1分）；

35、参加省级以上少先队竞赛，并获奖 (1分)；

36、有特色活动计划、步骤、记录、成果（1.5分)；

37、从本校实际创设的雏鹰特色章（特色文化）

（1.5分，未体现特色不得分）。
	
	

	
	B12

活动数量质量
	10分
	38、活动次数小队、中队、大队每学期分别达到9次、6次、3次（3分)，不达要求不得分。
39、每次活动记录齐全、详实（3分),没有记录不得分。
40、每周有一次10分钟队会并有记录(2分)；

41、雏鹰争章活动大队级的考核，颁章每学期二次以上

(2分)，没有举行不得分。
	
	


	考核指标
	权重
	考核要素与计分标准
	自评分
	考评分

	A
	B
	
	
	
	

	A5
有

阵
地

(10分)
	B13

队
室
	2分
	42、有专用场地（1分，查看现场布置)，兼用(0.5分)；

43、布置规范（0.2分)；

44、使用正常（0.2分)；

45、布置具有“队味”和学校特色（0.6分)。
	
	

	
	B14

鼓
号
队
	2分
	46、有一定规模的鼓号队（乡镇中心校应有中型的鼓号队：两面大鼓、一副大擦、一副中擦、4副小擦、8面小鼓和4支号。）（0.8分)；

47、有统一规范鼓号服（0.4分)；

48、能演奏《少先队鼓号队总谱》0套、第三套和第四套（0.4分)；

49、县实验学校建有铜管乐队、能演奏三首以上曲子（0.4分)。
	
	

	
	B15

广
播
站
	1.5分
	50、有固定的阵地（0.4分)；（查看现场、记录）
51、工作队伍健全（0.3分)；

52、每周2次不同内容播音得0.6分（一次得0.3分），有5个以上栏目（0.2分)。
	
	

	
	B16队报
	2.5分
	53、大、中队板报（橱窗）定期刊出（大队两月1次、中队每月2次）（1.5分)；

54、自创自办队报（1分)。（查看现场、资料）
	
	

	
	B17

其
他
阵
地
	2分
	55、大队建立社会化阵地2个以上（0.4分)；

56、每一中队均建立社会阵地1个以上（0.4分)；

57、有规范的中队角（中队学习园地）（0.4分)；

58、有特色阵地（如：种植、养殖、气象站、队干部学校、少年团校等）（0.8分，每例得0.1分）。
	
	

	A6
有

制
度

(5分)
	B18

周工
作安排
	0.6分
	59、每周工作有重点（0.2分)；

60、大中队委员会每周均有时间商量下周工作（0.2分)；

61、每周队工作有布置安排（0.2分)。
	
	

	
	B19

学习
例会
	0.4分
	62、大中队干部每月组织一次学习或一次例会（0.2分)；

63、例会有记录（0.2分，未记录不得分)。
	
	

	
	B20

值日
中队
	0.4分
	64、组织健全、职责明确（0.2分)；

65、值日中队每天负责迎接师生进校、协助值周老师做好学校检查、评比、工作效果好（0.2分)。
	
	

	
	B21

少代会
	0.6分
	66、学校大队部每年召开一次少代会，议程规范（0.4分）；

67、少代会材料保存完整（0.2分)。
	
	

	考核指标
	权重
	考核要素与计分标准
	自评分
	考评分

	A
	B
	
	
	
	

	A6
有

制
度

(5分)
	B22

请示汇报
	0.4分
	68、重大工作、活动能及时请示报告（0.2分)；

69、辅导员参加上级少先队工作会议后能及时汇报（0.2分)。
	
	

	
	B23

评比奖励
	1.2分
	70、每学年评比、表彰优秀辅导员、先进集体和个人（0.4分)；

71、每年能进行一次辅导员论文或活动方案评选活动（0.4分)；

72、表彰情况有记录、有材料（0.4分)。
	
	

	
	B24

工作总结
	1.4分
	73、每学期大中队有工作总结（0.5分)；

74、每学期有一次组织辅导员工作经验交流（0.5分)；

75、优质活动及其它特色活动有专题研讨材料（0.4分)。
	
	

	A7
有

理
论

(5分)
	B25

课题研究
	1.5分
	76、承担全国学会课题研究一项以上(1.5分)；
77、承担省学会课题研究一项以上（1.2分)；

78、承担市级课题研究一项以上（1分)；

每增一篇减半累记分，此项最高分1.5分（有凭据）。

同篇文章以最高级别交流计分。
	
	

	
	B26

论文获奖
	2分
	79、省级二等奖以上（2分），三等奖（1.8分），鼓励奖（1.6分)；

80、获市级一等奖（2分），二等奖以上（1.8分），三等奖（1.6分），鼓励奖（1.2分）；

81、获县级一等奖（1.8分）。

每增篇减半累记分，此项最高分2分，同项成果以最高奖计分。
	
	

	
	B27

经验论文发表
	1.5分
	82、在全国级报刊发表一篇（1.5分)；

83、在省级报刊发表一篇（1.2分)；

84、在市级报刊发表一篇（1分)。

每增加一篇减半累记分，最高分1.5分。同篇文章以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计分。
	
	


	考核指标
	权重
	考核要素与计分标准
	自评分
	考评分

	A
	B
	
	
	
	

	A8
有

友
谊

（10+2）分
	B28

活动效果
	10分
	85、建有“友谊大队”（手拉手互助学校并开展活动，每一对得1分，共3分)；

86、能开展“友谊中队”活动（1分)；

87、每年有二次以上各种交流活动（2分)；

88、“友谊大队”活动中有“辅导员”手拉手内容（2分)；

89、坚持“友谊大队”二年以上得1分，五年以上（2分，查阅资料)。
	
	

	
	
	加

2分
	90、通过友谊大队活动推进到“友谊学校”并有行政领导手拉手和教育、教学手拉手内容（2分查阅记录)。
	
	

	A9
有

资
料

（10+4）分
	B29

订阅报刊与建档
	10分
	91、全国队报订阅率达50%以上，《辅导员》、《少先队活动》每联合中队一册，有条件的少先队员（队干部）征订《少先队活动》（下册）或《少先队小干部》杂志（各一分，最高分为4分）；

92、队工作活动资料基本齐全：会议、总结表彰、奖励及薄册记录完整（3分)；

93、队室有档案橱、资料分年度、分类归档（3分)。
	
	

	
	
	加分
	94、凡能保存全国、省、市文件及有关资料图片（1分），组织读报，参加“队报队刊”的活动、获奖一项（1分，最高3分）。
	
	

	A10
有

荣
誉
（5+10）分
	B30

先进典型
	5分
	95、少先队组织5年内获过全国级综合性奖励（5分)；

96、少先队组织3年内获过省级综合性奖励或全国单项项奖（4分)；

97、少先队组织2年内获过市级综合性奖励或省级单项项奖（3分)；

98、少先队组织本年度获过县级综合性奖励或市级单项奖   （2分)；

99、在县级以上新闻媒介公开发表少先队新闻报道或摄制少年儿童教育工作专题片播放每期（1分）。

此项最高分5分。
	
	

	
	
	加

10分
	100、辅导员和队员个人符合上述各项减半计分，累计加分最高分为5分，各县（市、区）上传省少先队工作平台绿色在线信息每篇加0.05分，最高分为5分。
	
	

	总      分
	（100+16）分
	
	


检查组组长：              检查组成员：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